
天國的福音(三)赦罪與召罪人 

【閱讀經文】馬太福音 9:1-17 

耶穌從外邦人的加大拉回到猶太人的地方，繼續傳天國的福音。馬太福音本段的描述，

與馬可、路加的記載相同(可 2:1-22; 路 5:17-39)，可以相互對照來看。耶穌在這裡行了

醫病的神蹟，又宣告赦罪的話，因為彌賽亞來，本來就是要將祂的百姓從罪惡裡救出來

(太 1:21)。罪使人與神隔絕，活在世上沒有指望，但因神有豐富的憐憫，就藉著祂兒子

完成救贖的工作，並傳赦罪的道(徒 13:38)。耶穌看見許多人被罪惡轄制，被病痛所困，

便憐憫他們，不僅醫治他們的病，也要赦免他們的罪。就如病人需要醫生，罪人也需要

救主，耶穌呼召罪人來跟從祂，叫他們脫離黑暗的權勢，成為聖潔，得以進入神的國。 

 

一. 赦罪的權柄〔馬太福音 9:1-8〕(參考：可 2:1-12; 路 5:17-26) 

世人都犯了罪(羅 3:9, 23)，罪的工價就是死(羅 6:23)。但神有豐盛的憐憫，預備救贖，

差祂兒子來到世上，使信祂的，得著永生(約 3:16)；若不信祂，必要死在罪中(約 8:24)。 

□ 癱子如何到耶穌面前？他求什麼？結果得著什麼？ 

□ 耶穌怎麼說了僭妄的話？為什麼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？ 

1. 到耶穌跟前：癱子不是自己來，是被四人抬來，並排除萬難，從屋頂縋到耶穌面前。

凡到耶穌這裡來的，祂總不丟棄他(約 6:37)；將重擔帶到祂面前，必得安息(太 11:28)。 

2. 信心和行動：信心可以因相互激發而增長(羅 1:12; 門 1:6)。癱子和朋友相信耶穌，

且不計代價地求耶穌，這樣的信心和行動討神的喜悅，就得著更大的賞賜(來 11:6)。 

3. 醫治和赦罪：因著信心和迫切地求，癱子不僅得醫治，也得著更好的東西(太 7:11)，

就是赦罪和得救的恩典。他們求醫治，結果超乎所求，得著更豐盛的生命(約 10:10)。 

4. 說僭妄的話：耶穌赦罪，表明祂是神。人和天使都不能赦罪(詩 49:6-9; 出 23:20-21)，

猶太傳統認為「只有神能赦罪」，不再記念(彌 7:18-19)，使污穢成為潔淨(伯 14:4)。 

5. 人子的權柄：耶穌常自稱「人子」，顯明祂的人性。人子也是彌賽亞的代稱，表明其

永恆的神性與權柄(但 7:13-14; 太 26:63-65)，祂要坐在寶座上施行審判(約 5:25-27)。 

6. 這樣的權柄：耶穌做醫病和救贖的工，門徒也要做和祂一樣的事(約 14:12)，奉差遣，

傳天國的福音，醫病、趕鬼(可 16:15-18)，傳悔改、赦罪的道(路 24:47; 約 20:21-23)。 

 

二. 與罪人同席〔馬太福音 9:9-13〕(參考：可 2:13-17; 路 5:27-32) 

聖經常以筵席代表結交、和好。天國的福音是給所有人，神樂意賜更多恩典；但驕傲人

不領受，謙卑人才能領受(雅 4:6; 林前 1:26)，便蒙恩得以與主一同坐席(路 14:15-21)。 

□ 看見耶穌與稅吏和罪人一同坐席吃飯，法利賽人的反應如何？ 

□ 為什麼耶穌只召罪人，不召義人？世上有許多好人，他們能作主的門徒嗎？ 

1. 坐在稅關：羅馬統治時期，在港邊或重要路口設關卡，並僱猶太稅吏對往來的貨物

抽稅。猶太人視稅吏如娼妓一般的缺德事業，罵他們是罪人、凶手、強盜，賣國賊。 

2. 呼召馬太：馬太原名利未(路 5:27)，蒙主呼召，便放下稅吏工作，跟從耶穌，並且

成為 12 使徒之一，並寫下馬太福音。相傳馬太在埃賽俄比亞傳道，並在那裡殉道。 



3. 大擺筵席：馬太邀許多朋友，為耶穌大擺筵席，筵席上大都是被輕看的罪人和稅吏。

耶穌常和他們吃飯，法利賽人便批評耶穌貪食好酒，是罪人和稅吏的朋友(太 11:19)。 

4. 神召罪人：基督來，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(路 19:10)，並拯救罪人(提前 1:15)。世上

沒有一個義人，若自以為義，不意識到自己是罪人，就不需要神的赦免(路 18:9-14)。

只有意識自己是罪人，悔改到神面前，就蒙憐憫，經歷救贖和身心靈的醫治(賽 53:5)。 

5. 喜愛憐恤：憐恤的原文是慈愛 חֵסֵד〔或譯良善(何 6:6)〕，慈愛和憐憫都是神的屬性，

神有慈愛、憐憫，神也有公義、聖潔；祂的慈愛能赦罪，祂的公義必追討罪(出 34:6-7)。

宗教儀文往往追求神的公義、聖潔，常定人的罪，而忽略神的慈愛、憐憫(雅 2:13)。 

 

三. 要不要禁食〔馬太福音 9:14-17〕(參考：可 2:18-22; 路 5:33-39) 

禁食是刻苦己心，謙卑求神憐憫，目的不是為己，乃體貼神心意，憐恤眾人，帶來醫治

和釋放(賽 58:3-12)。猶太傳統在贖罪日那天要禁食，為罪哀慟，求神赦免(利 16:29-31)。 

□ 為什麼耶穌與門徒同在，他們不必禁食，但耶穌離開後，他們就要禁食？ 

□ 請解釋「新布不要縫在舊衣服上，新酒不要裝在舊皮袋」。如何應用於基督徒生活？ 

1. 約翰禁食：禁食的意義是操練敬虔。約翰在曠野常禁食禱告，使他心靈強健(路 1:80)，

領受神的話，為救主彌賽亞預備道路(路 3:2)，並且傳悔改的洗禮(可 1:1-4; 徒 19:4)。 

2. 宗教禁食：法利賽人奉行宗教義務，每週兩次禁食(路 18:12)。猶太的傳統認為摩西

在山上禁食 40 天，接受律法；上山時是週四，下山時是週一，所以這兩天禁食。 

3. 新郎同在：新郎指基督，陪伴之人就是預定被請赴羔羊婚筵的人(約 3:29; 啟 19:9)，

婚筵的氣氛是歡樂的(啟 19:7; 詩 45:7-9)，看到新郎就要喜樂，不可哀慟(啟 21:1-4)。 

4. 新郎離開：耶穌升天後，賜下聖靈，祂的肉身不再與門徒同在。所以，門徒不要以

外貌認祂(林後 5:16)，也不要體貼肉體，常要靈裡更新敏銳，尋求主面和主的旨意。 

5. 除舊換新：耶穌要把一切都更新，帶來新約，使人得著新心、新靈，作新造的人。

衣服代表披上公義，不能靠舊人行律法，而要因信稱義。酒預表聖靈充滿(弗 5:18)，

門徒用心靈的新樣事奉，不用儀文的舊樣(羅 7:6)，而用心靈誠實敬拜神(約 4:21-26)。 

 

【結論】 

神是有憐憫，有恩典的神，且有豐盛的慈愛，所以祂不願有一人沉淪，乃願人人都悔改

(彼後 3:9)。神看每一個靈魂都是極其寶貴，對神而言，若有一個罪人悔改，天上都要

為他歡喜，較比九十九個不用悔改的義人歡喜更大(路 15:7)。每一個罪人蒙恩得贖，都

是藉著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寶血(彼前 1:18-19)，神付上極重代價做成的，就如婦人生

了孩子，就不再記念生產之苦，因為歡喜世上生了一個人(約 16:21)。耶穌傳天國的福

音，叫一切信祂的不致滅亡，反得永生。門徒領受大使命，把福音傳給萬民，也要傳悔

改、赦罪的道，叫人因信耶穌基督，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(徒 26:18)。 

 

【分享與應用】 

1. 還沒作基督徒前，曾否自認為是個罪人？或請分享個人悔罪的經歷。 

2. 請分享神在個人身上所施的憐憫，並討論如何以神的憐憫來看待周遭的人。 


